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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 月 3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披露的《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提振投资者信心，公司综合考虑财务状况、未来发展等因素，拟使用
自有资金人民币 10亿元进行股份回购，回购价格上限为 5.87元/股（含），预计本次股份回购数量不少
于 170,357,751股，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5%，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1.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2.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2024年 5月 31日至 2024 年 7 月 14 日，8:00-12:0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

假日除外）；
2. 申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 5号院 1号写字楼第三、四层；
3. 邮政编码：100038；
4.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5. 联系电话：010-51896399；
6. 传真号码：010-51896309；
7. 电子邮箱：crjhgt@vip.163.com
8. 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并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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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 5 号院 1 号写字楼三层 315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9,107,211,5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9.63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洪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人，出席 8人，谭光明董事、苏天鹏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6人，出席 2人，王海霞监事、林强监事、王伟强监事、刘玉宝监事因公务未能出

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8,900,053,657 99.4702 203,446,185 0.5202 3,711,704 0.0096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6,950,842 99.9737 6,719,200 0.0171 3,541,504 0.009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6,813,342 99.9734 6,686,500 0.0170 3,711,704 0.009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954,442 99.9712 7,686,900 0.0196 3,570,204 0.0092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791,385,404 83.8499 5,873,505 0.0150 6,309,952,637 16.135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792,551,750 99.9540 6,201,300 0.0348 1,980,500 0.0112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 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8,252,042 99.9770 5,168,500 0.0132 3,791,004 0.0098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100,049,346 99.9816 4,982,800 0.0127 2,179,400 0.0057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5,563,403,790 90.9382 461,404,905 1.1798 3,082,402,851 7.882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8,625,730,799 98.7688 461,341,005 1.1796 20,139,742 0.0516

11.00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20,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68,500 0.0046

11.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01,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87,500 0.0046

1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01,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87,500 0.0046

1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01,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87,500 0.0046

11.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01,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87,500 0.0046

1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4,338,446 99.9670 11,104,600 0.0283 1,768,500 0.0047

1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20,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68,500 0.0046

11.08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095,601,646 99.9703 9,822,400 0.0251 1,787,500 0.00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 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1,484,907,408 99.9335 5,873,505 0.0511 1,768,500 0.0154

6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及预计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484,367,613 99.9288 6,201,300 0.0539 1,980,500 0.0173

7
《关 于 公 司 聘 任 2024
年 度 财 务 报 表 及 内 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483,589,909 99.9220 5,168,500 0.0449 3,791,004 0.0331

1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1,480,958,513 99.8991 9,822,400 0.0854 1,768,500 0.0155

11.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11,480,939,513 99.8989 9,822,400 0.0854 1,787,500 0.0157

11.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11,480,939,513 99.8989 9,822,400 0.0854 1,787,500 0.0157

11.04 《 回 购 股 份 的 实 施 期
限》 11,480,939,513 99.8989 9,822,400 0.0854 1,787,500 0.0157

11.05
《回购股 份 的 用 途 、数
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资金总额 》

11,480,939,513 99.8989 9,822,400 0.0854 1,787,500 0.0157

11.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
格区间、定价原则 》 11,479,676,313 99.8879 11,104,600 0.0966 1,768,500 0.0155

11.07 《 回 购 股 份 的 资 金 来
源》 11,480,958,513 99.8991 9,822,400 0.0854 1,768,500 0.0155

11.08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
宜的具体授权》 1,480,939,513 99.8989 9,822,400 0.0854 1,787,500 0.01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 6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 21,306,477,996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2. 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议案 9、议案 11属于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上述 2 项议案均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科瀚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海林、王学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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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五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30 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5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7人，实际出席董事 16人，杨德红独立
董事委托薛云奎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金煜董事长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其中，选举靳庆鲁先生为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选举靳庆鲁先生为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靳庆鲁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表决情况：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选举靳庆鲁先生为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自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 在靳庆鲁先生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前，孙铮先生
继续担任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二、关于确定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决定由靳庆鲁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并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 在靳庆鲁先生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前，孙铮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三、关于修订《国别风险管理基本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与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与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表决情况：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与上海垣

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表决情况：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叶峻、应晓明。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并一致同意

本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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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和投

资”）不超过人民币 37亿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长于 2年；同意对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垣信卫星”）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6亿元贷款利率进行调整，授信金额及额度有效期不变。

● 回避表决事宜：
关联董事叶峻先生、应晓明先生对与联和投资、垣信卫星的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给予联和投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7 亿元，

用于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持券、债券投资交易专项授信业务，授信期限不长于 2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垣信卫星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6 亿元授信额

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授信期限不长于 3 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经公司董事
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垣信卫星贷款利率进行调整，授信金额及额度有效期不变。 经
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垣信卫星贷款利率进行二次调整，授信金额及额度有
效期不变。

联和投资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公司董事叶峻先生同时担任联和投资董事、总经
理，公司董事应晓明先生同时担任联和投资监事、首席财务官，因此联和投资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
规则和证监会规则关联方；垣信卫星为联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联和投资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公司董事叶峻先生同时担任联和投资董事、总经

理，公司董事应晓明先生同时担任联和投资监事、首席财务官，因此联和投资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
规则和证监会规则关联方；垣信卫星为联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联和投资基本情况
联和投资成立于 1994 年 9 月 26 日，注册资本 100 亿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高邮路 19 号，法定代表人秦健，经
营范围：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高科技、金融服务、农业、房地产及其它产业发展项

目的投资业务，咨询代理，代购代销业务，信息研究和人才培训业务。
2、垣信卫星基本情况
垣信卫星成立于 2018年 3月 19日，注册资本 15.71亿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亭中心路 1158 号
6 幢 502 室-2，法定代表人秦健，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
联网信息服务，旅游业务，道路普通货运（无车承运）。 一般项目：卫星通信系统、卫星地面系统科技、光
电科技、机电科技，物联网技术、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通讯设备、电子设备的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互联网信息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卫星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服务，
卫星导航多模增强应用服务系统集成，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测绘服务，卫
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卫星遥感数据处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与联和投资、垣信卫星关联交易的定价均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公司现有授信

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 公司对联和投资、垣信卫星的授信均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及《上海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与联和投资、垣信卫星的关联交易应当经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并按规定进行披露，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六届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同意将《关于与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
董事会六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除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外，其他董事均同意上述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拟给予联和投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7 亿元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垣信卫星不超过等
值人民币 16亿元贷款利率调整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正常授信业务，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有关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上海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上海银行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上海银行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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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 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3楼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235,709,9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5.00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金煜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7人，出席 6人，金煜董事长、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陶宏君董事、薛云奎

独立董事、甘湘南董事等 6人出席会议，顾金山董事、孔旭洪董事、李正强独立董事、杨德红独立董事、
孙铮独立董事、黎健董事、庄喆董事、郭锡志董事、董煜独立董事、肖微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因其他公
务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1,642,739 99.9560 3,361,930 0.0364 705,234 0.0076

2.00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4,077,639 99.9823 927,030 0.0101 705,234 0.0076

3.00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暨 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3,536,349 99.9765 1,468,320 0.0159 705,234 0.0076

4.00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4.01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5,431,758 99.9970 250,733 0.0027 27,412 0.0003

4.02议案名称：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5,431,758 99.9970 250,733 0.0027 27,412 0.0003

5.00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4,329,739 99.9851 674,930 0.0073 705,234 0.0076

6.00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4,329,739 99.9851 674,930 0.0073 705,234 0.0076

7.00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4,052,102 99.9821 927,030 0.0100 730,771 0.0079

8.0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22,565,295 99.8577 1,910,474 0.0207 11,234,134 0.1216

9.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34,945,920 99.9917 697,571 0.0076 66,412 0.000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4.01 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002,394,8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2,695,548,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37,488,601 99.9819 250,733 0.0163 27,412 0.0018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29,997,867 99.9679 110,733 0.0257 27,412 0.0064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107,490,734 99.9874 140,000 0.0126 0 0.0000

4.02 议案名称: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事宜

A 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5,002,394,8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2,695,548,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537,488,601 99.9819 250,733 0.0163 27,412 0.0018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29,997,867 99.9679 110,733 0.0257 27,412 0.0064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107,490,734 99.9874 140,000 0.0126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1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4,197,122,304 99.9934 250,733 0.0060 27,412 0.0006

4.02
2024 年
中 期 利
润 分 配
事宜

4,197,122,304 99.9934 250,733 0.0060 27,412 0.0006

8

关 于 聘
请 2024
年 度 外
部 审 计
机 构 的
提案

4,184,255,841 99.6868 1,910,474 0.0455 11,234,134 0.2677

9

关 于 选
举 独 立
董 事 的
提案

4,196,636,466 99.9818 697,571 0.0166 66,412 0.001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2、除审议前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报告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和《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的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吴思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5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
公司中标中山湾中新城项目湾中·上城水街（F38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招标单位：中山市深业万胜投资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中山湾中新城项目湾中·上城水街（F38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
3、中标总金额：130,444,607.27元人民币（合同暂定总价）
4、中标单位：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若实施顺利，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与上述招标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该项目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工程项目已签订合同。 由于政策、内外部条件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或有不可

抗力因素随机发生的影响，在项目实施及采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进度、金额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披露项目相关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6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及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松潘县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
3、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涉案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 19,187,695.27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

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艺集团”）收到法院传票，公司因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被起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二）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受理机构
松潘县人民法院
2、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黄怀国
被告：建艺集团
第三人：朱宏
第三人：康晖
3、 案号
（2024） 川 3224民初 304号
4、 案由
原告就被告关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
5、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7,028,227.37元及利息 2,159,467.9元（暂计）；
（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费用等全部由被告承担。
上述费用合计为 19,187,695.27元。

二、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

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及上述重大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

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051.83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33.27%，均为涉案金额 800万元以下案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单个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三、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诉讼案件及其他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
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